交接班业务标准

目的：为了规范      部交接班业务特制定交接班业务标准。

适用范围：     部交接班时使用。

内容：

一、需接班方的人员出勤时间，必须在正式接班   分以前到岗位。例如：早上8：00为正式接班，则在早上7：  分以前到岗位。

二、需接班方的人员的到岗位后，接班方负责人应立即组织晨会（或称班前会），晨会结束后，接班方负责人对自己下属进行分工，一部分人负责盘点物料，一部分人进行5S及设备日常维护工作。

三、晨会（或称班前会）请参照《晨会制》进行。

四、5S参照该区域的《5S区域责任表》要求项目进行，并按要求进行记录。设备日常维护参照该区域设备的《设备日常维护点检检查表》进行，并按要求进行记录。

五、接班方的负责人同被接班方（当值方）的负责人，共同确认交班记录，确认完后，双方负责人签名。

六、正当班方必须按下记格式做好记录（见交接班记录表）。在交接班记录表各栏目中不允许存在无任何记录的现象。当该栏目无事项发生时，则在该栏目中记录“无”。表中物料状况栏只记录物料有无进行盘点，其具体则以物料盘点结果记录为准。物料盘点对象根据企业规定来确定，例如：贵重物品、市场上通用标准件、售后服务常用物品、易出现物料帐物差的物料等等。

七、以上工作全部确认完成后，接班方正式上岗。被接班方可以下班。若有疑问，应在疑问解决后，方可下班，或者报告给上级，经过主管批准后，可下班。

交接班记录表

	交接时间
	生产数量与品种
	设备状况
	设计变更及作业方法变更
	物料有无进行交接
	当日有无通知等其它事项

	
	
	
	
	
	

	被接班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接班负责人签名：


